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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 分 析 
 
 
壹、本局重要交通建設工程業務 

 
 

一、省道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319 億 8,219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313 億 1,680 萬元，實際/預定支用比（簡

稱支用比）為 97.92%。工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70.90%，與

預定進度相符。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29.80%，與預定

進度相符。（詳統計表 4）  
 
 

二、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446 億 2,868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440 億 238 萬元，支用比為 98.60%。工

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74.09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 0.05%。

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40.22%，較預定進度超前

0.63%。(詳統計表 4) 

 

 

三、省道台 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113 億 3,336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108 億 6,741 萬元，支用比為 95.89%。

工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67.57%，較 預 定 進 度 落 後

0.05%。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40.55%，較預定進度落

後 0.33%。(詳統計表 4) 

 
 
 
 
 



 - 2 - 

四、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建設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40 億 2,403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30 億 5,527 萬元，支用比為 75.93%。工

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17.10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 0.01%。

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19.10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

0.13%。(詳統計表 4) 
 
 

五、省道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50 萬元，實際支

用累計金額為 3 萬元，支用比為 6.20%。工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

完成 0.04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

35.00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（詳統計表 4）  
 
 

六、省道改善計畫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158 億 4,544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154 億 774 萬元，支用比為 97.24%。工

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74.22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106 年

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19.00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（詳統計

表 4）  
 
 

七、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（公路系統） 4 年
(104-107)計畫：  
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85 億 2,705 萬

元，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81 億 2,579 萬元，支用比為 95.29%。工

程實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46.47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 0.23%。

106 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36.48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

0.13%。(詳統計表 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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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省道配合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需辦理橋梁
工程：  
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7,947 萬元，實際

支用累計金額為 2,104 萬元，支用比為 26.47%。工程實際累計執行

總進度已完成 34.98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 0.34%。106 年截至 5 月

底進度實際完成 11.73%，較預定進度落後 4.27%。(詳統計表 4) 
 

 

九、省道配合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需辦理橋梁工程： 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5 億 5,478 萬元，

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5 億 5,455 萬元，支用比為 99.96%。工程實

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45.11%，較預定進度超前 5.11%。106

年截至 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32.42%，較預定進度超前 0.54%。

（詳統計表 4）  
 
 

十、全國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整體規劃及交通部自行車
路網建置計畫：  

截至 106 年 5 月底分配預算累計金額為 5 億 5,554 萬元，

實際支用累計金額為 5 億 1,583 萬元，支用比為 92.85%。工程實

際累計執行總進度已完成 52.03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106 年截至

5 月底進度實際完成 28.10%，與預定進度相符。（詳統計表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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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局重要監理業務 
茲將截至 106年 5月底機動車輛登記數、領有駕駛執照人數及

各項監理業務統計資料列述如下： 

一、機動車輛登記數 
截至 106 年 5月底機動車輛登記數共計 2,158 萬 5,949 輛，較

上月底增加 2萬 5,163輛（+0.12%），亦較上年同期增加 17萬 500

輛（+0.80%），其中汽車登記數為 788萬 915輛，占 36.51%，較上

月底增加 1萬 813輛（+0.14%），機車登記數為 1,370萬 5,034 輛，

占 63.49%，則增加 1萬 4,350輛（+0.10%）。就縣市別結構比觀察，

新北市、高雄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桃園市及臺北市分別占 14.82%、

13.38%、12.70%、9.06%、8.76%及 8.15%。 

若按汽、機車結構比觀察，汽車以小客車 669萬 9,965輛最多，

占 85.02%，較上月底增加 9,213 輛（+0.14%），其中自用小客車為

648萬 3,929輛，則增加 8,426輛（+0.13%），小貨車為 91萬 5,126

輛，則增加 0.11%，大貨車為 16 萬 7,677 輛，特種車及大客車分別

為 6 萬 3,659 輛及 3 萬 4,488 輛。機車則以普通重型機車 1,213 萬

7,144輛最多，占 88.56%，較上月底增加 3 萬 2,776 輛（+0.27%），

其次為輕型機車145萬3,485輛，占10.61%，大型重型機車11萬4,405

輛，僅占 0.83%。（詳統計表 6及表 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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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、機動車輛登記數 

106 年 5 月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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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領有駕駛執照人數 
截至 106 年 5 月底領有汽機車駕駛執照人數為 2,815 萬 4,367

人，較上月底增加 5萬 2,286人(+0.19%)，亦較上年同期增加 38萬

4,970人（+1.39%），其中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人數為 1,362萬 9,068

人，占 48.41%，以「普通」汽車 1,316萬 8,425人，占 96.62%最多，

「職業」汽車 46萬 643人，占 3.38%。領有機車駕駛執照人數為 1,452

萬 5,299人，占 51.59%，其中「普通重型」機車 1,337萬 5,313 人，

占 92.08%，「輕型」機車 83萬 332人，占 5.72%，「大型重型」機

車 31萬 9,654人，占 2.20%。就縣市別結構比觀察，新北市、臺中

市、高雄市、臺北市、桃園市及臺南市分別占 15.67%、12.75%、

12.47%、10.13%、8.90%及 8.57%。（詳統計表 9及表 10）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三、核發車輛牌照數 
106年 5月核發車輛牌照數 13萬 1,576面，其中汽車牌照 5萬

6,702面，以「小型」汽車 5萬 4,265面，占 95.70%最多，「大型」

汽車 2,437面，占 4.30%。機車核發 7萬 4,866面，以「普通重型」

機車 7萬 2,060面，占 96.25%最多，其次為「普通輕型」機車 1,175

面，占 1.57%。動力機械核發 8面。（詳統計表 11） 

圖 2、領有駕駛執照人數 

106 年 5 月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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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新車領牌數 
106年 5月汽機車新車領牌數共計 10萬 6,522輛，其中汽車之

新車領牌數為 3 萬 5,346 輛，以「自用小客車」2 萬 7,528 輛，占

77.88%最多，其次為「營業小客車」3,769 輛，占 10.66%。機車之

新車領牌數為 7 萬 1,176 輛，其中以「普通重型」機車 6 萬 8,768

輛，占 96.62%最多，其次為「普通輕型」機車 981 輛，占 1.38%。

就縣市別結構比觀察，新北市、高雄市、臺中市、臺北市、臺南市

及桃園市分別占 14.30%、12.93%、12.14%、9.80%、9.00%及 8.79%。

（詳統計表 17及表 18） 

 
五、車輛檢驗數 

106 年 5 月車輛檢驗數為 98 萬 8,830 輛，其中汽車檢驗數為

87 萬 8,864 輛，就檢驗方式分，以委託代檢之「定期檢驗」79 萬

4,368輛，占 90.39%最多，其次為監理所（站）檢驗之「定期檢驗」

4 萬 2,590 輛，占 4.85%。機車檢驗數為 10 萬 9,966 輛，就檢驗方

式分，由監理所（站）檢驗為 4萬 4,808輛，占 40.75%，「委託代

檢」為 6萬 5,158輛，占 59.25%。（詳統計表 16） 

六、核發汽機車駕照數  
106 年 5 月核發汽機車駕照數共計 6 萬 6,403 枚，其中汽車駕

照發照數 4萬 3,419枚，以「普通」汽車 4萬 1,187枚，占 94.86%

最多，「職業」汽車為 2,232 枚，占 5.14%。機車駕照發照數 2 萬

2,984 枚，以「普通重型」機車 1 萬 9,675 枚，占 85.60%最多，其

次為「大型重型」機車 3,299枚，占 14.35%。（詳統計表 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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